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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运城市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来源：市政府办公厅 发表时间：2017-11-02 16:12:21 
运政办发〔2017〕9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运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运城市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0月27日


运城市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以“改革抢先机，发展站前列，各项工作创一流”为总要求，以建设大运城为总抓手，以“转型综改、创新驱动”为统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对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的引导作用，进一步聚焦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推动运城工业转型升级、振兴崛起，参照《山西省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结合运城工业转型发展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运城市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由市级财政年度预算安排，专项支持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企业或法人单位技术改造及转型升级项目的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由市财政局、市经信委共同管理。按照部门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一）市经信委负责确定专项资金的重点支持领域和方向，开展专项资金申报组织工作。
（二）市财政局负责资金预算、拨付、监督管理、绩效评价等工作。
第四条 专项资金管理使用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五条　专项资金支持的重点领域和对象：
（一）中共运城市委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的行动方案的通知》（运发〔2017〕19号）确定的工业转型升级主要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运城市工业企业“五五五”转型发展计划中实施的重点技改项目；
（三）在运城市内注册，法人单位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别重大招商引资企业及有发展潜力和示范带动作用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四）在运城市境内实施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及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化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建设项目，以及投资规模大、社会带动力强、年内能够建成投产的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第六条　企业必须诚信经营，项目符合国家环保、安全、节能等相关政策要求。
第七条  专项资金主要采用贴息和补助方式。
（一）贴息
对企业（单位）在项目建设期内，从中国境内银行或依法从事贷款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取得的一年期及以上贷款，给予贴息。
贴息额度依据贷款进账单、申报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计算，不超过利息实际发生额。
（二）补助
对企业（单位）自筹资金建设项目，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额度，比照申报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给予补助。
对企业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和有重大创新技术、新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和在国内同行业领先、有影响力的企业技改项目，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度，给予补助。
单个项目支持额度原则上不超过300万元。
已享受国家、省、市级专项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支持。
第八条 申报审核流程
（一）市经信委根据年度专项资金预算规模，结合年度工业转型升级重点、上年度绩效评价结果等因素，制定年度申报方案和具体要求，向社会公开发布；
（二）各县（市、区）、运城开发区经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地项目申报和初审，将通过审核的项目向市经信委行文上报；
（三）市经信委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上报项目进行评审，确定拟支持项目和资金分配计划报市财政局；
（四）申报流程公开、公平、公正，做到廉洁、高效、透明。
第九条　市财政局及时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评价。
第十条　项目申报企业（单位）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资金使用及绩效负责。各县（市、区）、运城开发区有关部门对本单位出具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出具的评审资料负责。
第十一条　项目建成后，由各县(市、区）、运城开发区经信部门根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项目决算报告和绩效评价结果，提出项目完工意见。
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接受审计、监察、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项目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并自觉配合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三条　对企业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行为，以及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吃拿卡要等违纪违法行为，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经信委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bookmark: _GoBack]
